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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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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达、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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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东街 5号；邮编：030013；电子邮箱：shanxijianzh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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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建筑工程设计的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提高工程各参与方识别设计信息

和沟通协调的效率，适应工程建设的需要，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设计的建筑信息模型制图。

1.0.3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西省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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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制图表达 graphic

为表达设计意图，采用建筑信息模型表述设计内容、呈现交付物的工作。

2.0.2 模型单元 model unit

模型中承载建筑信息的实体及其相关属性的集合，是工程对象的数字化表述。

2.0.3 模型精细度 level of model definition

建筑信息模型中所容纳的模型单元丰富程度的衡量指标。

2.0.4 视图表达 the view expressed

基于建筑信息模型的各类信息可视化页面的表达方式，分为表格表达、叙述性说明文档

表达、模型视图表达、 自定义表达、辅助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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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建筑信息模型的制图表达应满足建筑工程项目各阶段的应用需求，并应以模型单元

作为基本对象，且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山西省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3.1.2 设计阶段应划分为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化设计等阶段。

各个阶段建筑信息模型的制图表达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

3.1.3 建筑工程各参与方应根据设计阶段要求和应用需求，从设计阶段建筑信息模型中提

取所需的信息形成交付物。

3.1.4 模型单元应以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表达工程对象设计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表达工程对象在设计各阶段中的全部设计内容；

2 应能满足设计或应用所需的数据精度和格式要求；

3 应能根据各设计阶段或应用的需求进行动态补充、迭代或删除信息

3.1.5 建筑信息模型交付物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利用多种表达方式体现模型信息；

2 各类表达方式应与信息模型之间具有关联关系。

3.1.6 新建建筑工程宜为建筑信息模型正向设计。

3.1.7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表达创建、使用和管理应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保证信息表达的准

确性，宜在同一数据格式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平台上。

3.2 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3.2.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制定统一的分类、命名和编码规则。分类、命名和编码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GB/T51269 的相关规定。

3.2.2 建筑信息设计模型应以模型单元作为基本表达对象，模型单元的种类分为项目级、

功能级、构件级和零件级模型单元。模型单元的分类、命名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

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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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建筑信息模型应能够通过命名和颜色快速识别模型单元所表达的工程对象。

3.2.4 模型单元应根据项目、工程对象特征命名。命名要求简明且易于辨识；同时，同一

项目中表达相同工程对象的模型单元命名应具有一致性。

3.2.5 项目级模型单元命名应由项目编号、项目位置、项目名称、设计阶段和描述字段依

次组成，其间宜以下划线“_”隔开。必要时，字段内部的词组宜以连字符“-”隔开，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编号应采用数字编码，当无项目编码时，宜以“000”替代；

2 项目位置应采用市级或县级行政区划名称或数字码，行政区划名称和数字码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2260 的规定；

3 项目名称应采用中文简称或英文字母缩写，应由项目管理者统一制定；

4 设计阶段应划分为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深化设计等阶段；

5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3.2.6 功能级模型单元命名宜由项目名称、模型单元名称、设计阶段和描述字段依次组成，

其间以下划线“_”隔开。必要时，字段内部的词组以连字符“-”隔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 项目名称应继承项目级模型单元项目信息，通用的模型单元可省略此字段；

4 模型单元名称应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描述系统的模型单元应采用系统分类的名称，

系统分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的有关规定；

5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3.2.7 构件级模型单元命名宜由项目名称、系统分类、位置、模型单元名称、设计阶段、

描述字段依次组成，其间以下划线“_”隔开。必要时，字段内部的词组以连字符“-”隔开，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名称应继承项目级模型单元项目信息，通用的模型单元可省略此字段；

2 系统分类应继承功能级模型单元系统分类信息，同时属于多个系统的，应全部列出，

并应以半角连字符“-”隔开，通用的模型单元可省略此字段；

3 位置应采用工程对象所处的楼层或房间名称，此字段可省略；

4 模型单元名称应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当需要为多个同一类型模型单元进行编号时，

可在此字段内增加序号，序号应依照正整数依次编排；

5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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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零件级模型单元命名宜由模型单元名称和描述字段依次组成，其间宜以下划线“_”

隔开。必要时，字段内部的词组以连字符“-”隔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型单元名称应采用工程对象的名称，当需要为多个同一类型模型单元进行编号时，

可在此字段内增加序号，序号应依照正整数依次编排；

2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3.3 颜色设置规则

3.3.1 建筑信息设计交付模型的模型单元应根据工程对象的系统分类设置颜色，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一级系统之间的颜色应差别显著，便于视觉区分，且不应采用红色系；

2 二级系统应分别采用从属于一级系统的色系的不同颜色；

3 与消防有关的二级系统以及消防救援场地、救援窗口等应采用红色系；

4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电气、智能化和动力系统的颜色设置应符合表 3.3.1 的规定；

5 构件级模型单元的颜色缺省值应与所属的系统颜色相同。

表 3.3.1 颜色设置

一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二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R G B R G B

给排水系统 0 0 255

给水系统 0 191 255

排水系统 0 0 205

中水系统 135 206 235

循环水系统 0 0 128

消防系统 25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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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1

一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二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R G B R G B

暖通空调系

统

0 255 0

供暖系统 124 252 0

通风系统 0 205 0

防排烟系统 192 0 0

空气调节系统 0 139 69

除尘与有害气体净化系统 180 238 180

电气系统 255 0 255

供配电系统 160 32 240

应急电源系统 218 112 214

照明系统 238 130 238

防雷与接地系统 208 32 144

智能化系统 255 255 0

信息化应用系统 255 215 0

智能化集成系统 238 221 130

信息设施系统 255 246 143

公共安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

防联动控制系统除外)

255 165 0

公共安全系统(火灾自动报警及消

防联动控制系统)

238 0 0

机房工程 139 10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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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1

一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二级系统

颜色设置值

R G B R G B

动力系统 - - -

热力系统 139 139 139

燃气系统 205 92 92

油系统 193 205 193

燃煤系统 224 238 238

气体系统 105 105 105

真空系统 190 190 190

注：当不需要区分二级系统时，可采用一级系统颜色值；否则采用二级系统的颜色值

3.3.2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过程中，模型单元应根据工程对象的系统分类设置颜色。模型单

元颜色，可根据设计需要由项目参与方自定义方便设计。

3.4 设计模型精细度

3.4.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根据业主需要，制定统一的设计模型精细度标准。模型精细度

标准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和《建筑工程设计信息

模型制图标准》JGJ/T448 等相关规定。

3.4.2 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4.5 的规定。

表 3.4.2 几何表达精度的等级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1 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1ofgeometricdetail G1 满足二维化或者符号化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2 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2ofgeometricdetail G2
满足空间占位、主要颜色等粗略识别需求的几何

表达精度

3 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3ofgeometricdetail G3
满足建造安装流程、采购等精细识别需求的几何

表达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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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几何表达精度 level4ofgeometricdetail G4
满足高精度渲染展示、产品管理、制造加工准备

等高精度识别需求的几何表达精度

3.4.3 模型单元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应符合表 3.4.7 的规定。

表 3.4.3 信息深度等级的划分

等级 英文名 代号 等级要求

1 级信息深度 level1ofinformationdetail N1
宜包含模型单元的身份描述、项目信息、组织

角色等信息

2 级信息深度 level2ofinformationdetail N2
宜包含和补充N1等级信息，增加实体系统关系、

组成及材质，性能或属性等信息

3 级信息深度 level3ofinformationdetail N3
宜包含和补充 N2 等级信息，增加生产信息、安

装信息

4 级信息深度 Level4ofinformationdetail N4
宜包含和补充 N3 等级信息，增加资产信息和维

护信息

3.5 设计模型成果版本管理

3.5.1 建筑信息模型的电子文件夹和文件，在交付过程中均应进行版本管理，并在命名字

段中标识。

3.5.2 文件夹的版本管理宜在文件夹类型字段中标识，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阶段的交付中，交付物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类型宜为出版，交付完成后，建筑信

息模型及交付物均宜根据设计阶段分别存档管理，全部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类型宜为存档；

2 面向应用的交付中，交付物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类型宜为共享，交付完成后，建筑信

息模型及交付物均宜根据应用类别分别存档管理，全部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类型宜为存档。

3.5.3 文件的版本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阶段交付时，应写明设计阶段的名称；

2 面向应用交付时，应写明所有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的应用需求的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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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同一设计阶段或面向同一应用需求多次交付时，文件夹和文件版本应在标识中添加

版本号，版本号宜由英文字母 A～Z（英文字母 I、O 除外）依次表示。

3.6 软件基本要求

3.6.1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应具备下列基本功能：

1 模型建立、输入、输出；

2 模型浏览或漫游；

3 模型的属性信息处理；

4 相应的专业应用 (模拟、分析、计算、统计) ；

5 应用成果处理和输出；

6 导出满足现行制图规定的工程图纸；

7 支持开放的数据交换标准；

8 建立不同模型单元及其属性信息之间的联动关系；

3.6.2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宜提供常用构件库，可根据需求导出无数据损失的轻量化模型。

3.6.3 建筑信息模型软件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通信、地理信息系统、建筑

智能化系统、VR/AR 图像处 理等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协调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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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单元表达

4.1 一般规定

4.1.1 建筑信息模型应包含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

4.1.2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应合理设置模型单元的种类和数量，不应过度建模。

4.1.3 常见模型单元交付深度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要求，表中未列出的模型单元交付

深度可自定义，并应在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计划中写明。

4.1.4 模型单元可分为项目级、功能级、构件级和零件级，可嵌套设置，上一级可由下一

级组成，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有关规定。

4.2 几何信息表达

4.2.1 建筑信息模型中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表达应包含空间定位、空间占位和几何表达精

度。

4.2.2 模型单元的空间定位应准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级和功能级模型单元的模型坐标应与项目工程坐标一致，并应注明所采用的平

面坐标系统和高程基准；

2 具有安装要求的构件级模型单元应标明定位基点。定位基点应便于几何测量。同一

类型模型单元，定位基点的相对位置应相同；

3 可在属性信息表中以基点坐标 X、基点坐标 Y、基点坐标 Z，量化表征空间定位。

4.2.3 模型单元的空间占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项目级和功能级模型单元的空间占位应符合建筑信息模型应用需求和设计意图；

2 构件级模型单元的空间占位应满足工程对象的形变、公差和操作空间要求；

3 不同材质的模型单元应各自表达，不应相互重叠或剪切；

4 可在属性信息表中以空间占位长度、宽度、高度等参数，量化表征空间占位。

4.2.4 模型单元的几何表达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级模型单元几何精度可分为 G1、G2、G3、G4 四个等级。等级要求应符合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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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第 3.4 节的有关规定；

2 概念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1 等级；

3 方案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1 等级；

4 初设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宜低于 G2 等级；

5 施工图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应低于 G3 等级；

6 施工深化设计阶段模型构件的几何表达精度不应低于 G4 等级

7 几何表达精度为 G2、G3、G4 级的模型单元，无论采用何种模型容差，均不应超过

自身的空间占位范围。

4.3 属性信息表达

4.3.1 建筑信息模型的模型单元属性信息表达应包含表达样式和信息深度。

4.3.2 属性信息应包含信息名称、信息内容和信息单位三部分。设计各阶段同一模型单元

所含属性信息的子类信息、信息名称和信息单位均应保持前后一致。

4.3.3 项目级或功能级模型单元属性信息的表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设计信

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448 有关规定。

4.3.4 构件级模型单元属性信息的表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息内容应根据模型单元种类和应用需求逐一列举；

2 信息内容应从模型单元中提取，尚不具备的属性值可空缺。

4.3.5 设计阶段构件级模型单元属性信息，可包括身份信息、定位信息、系统信息、技术

信息、生产信息等子类；建筑信息模型应用需求有约定的，也可后延并包括销售信息、造价

信息、施工信息、运维信息等子类，并应符合表 4.3.5 要求。

表 4.3.5 构件级模型单元属性信息细分表

序号 子类名称 细分内容

1 身份信息 名称、编号、功能说明、编码、编码执行标准等

2 定位信息

工程名称、地块编号、建筑单体名称、所在空间名称、空间编号、基点坐标、

占位尺寸等

3 系统信息 一级系统分类、二级系统分类和三级系统分类

4 技术信息 型号规格、外壳防护等级、外壳材质、外壳色标、质量（kg）、安装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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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信息 生产厂家名称、产品执行标准、生产认定体系、出厂日期、出厂价格等

6 销售信息 销售厂家名称、供货日期、销售价格等

7 造价信息 造价单位名称、工程量、单价定额、造价总额等

8 施工信息 施工单位名称、施工开始时间、施工完成时间、竣工验收时间等

9 运维信息 维保单位名称、设计使用年限、投用时间、保修年限、维保周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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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付物表达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内容应与设计内容保持一致，应按概念设计、方案设计、初

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深化设计等阶段交付，且交付物应具有可传递性和延续性。

5.1.2 交付物表达方式应根据设计阶段和应用需求所要求的交付内容、交付物特点选取，

应采用模型视图、表格和文档，宜采用图像、点云、多媒体和网页体为表达方式。

5.1.3 设计阶段模型交付内容应满足现行山西省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标准》

DBJ04/T421 中的相关规定。

5.1.4 各类表达方式应采用与模型单元分类、组合相融合的单元化表达方法。当提供工程

图纸交付物时，还应采用图纸化表达方法，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50001 中的相关规定。

5.2 表达方式

5.2.1 模型单元几何信息及必要尺寸和注释应采用模型视图表达模型单元属性信息应采

用表格表达。叙述性说明内容应采用文档表达。

5.2.2 模型视图及其可表达的图应符合表 5.2.2 的规定

表 5.2.2 模型视图分类

类别代码 模型视图 可表达的图

A 正投影图、镜像投影图、剖自图 平面图、立面图、剖由图、详图

B 轴测图、透视图 组合图、装配图、安装图

C 标高投影图 地形图

D 简图 原理图、系统图

E 辅助表达 剖透视图、方案展示、场景漫游、点云模型、

设计效果图等

注：1 A 类 、B 类和 C 类模型视图应由三维模型直接生成；

2 D类模型视图可独立绘制，并应与模型单元关联关系——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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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图宜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基础上绘制或独立绘制而成，并应与所表达的模

型单元双向访问。

4 E类视图及表达的图纸可独立绘制或进行文字叙述，并与设计内容一致。

5.2.3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叙述性文字说明可表达项目需求书、设计说明、设计计算书、产

品规格书、安装说明等，文字所表达的内容应与建筑信息模型相对应。

5.2.4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辅助表达方式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在同一模型视图中无法清晰准确表达工程对象重叠关系时，宜补

充局部模型透视图；

2 设计效果、产品外观等采用图像嵌入模型视图或表格表达；

3 激光扫描成果采用外部链接点云表达；

4 方案展示、场景漫游、操作演示等内容采用链接多媒体表达。

5.2.5 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自定义表达应结合建筑信息模型特点充分 发挥其优势，可放宽

制图标准，并以三维模型和关系数据作为协助 说明，但应满足以下几点：

1 应能准确表达设计意图；

2 应能完整表达设计各阶段的内容；

3 表达的内容与建筑信息模型应相对应。

5.3 单元化表达

5.3.1 各类表达方式应根据模型单元的种类进行单元化表达，表达方式之向应具有关联访

问关系。

5.3.2 单元化表达应根据应用需求，依次表达项目级、功能级、构件级和零件级模型单元。

5.3.3 项目级模型单元模型单元、功能级模型单元、构件级模型单元、零件级模型单元表

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JGJ/T448 有关规定。

5.4 视图化表达

5.4.1 基于不同软件平台的图纸视图表达可分为三维视图表达与二维视图表达，三维视图

表达应与二维视图表达相结合，共同表达设计意图。

5.4.2 建筑信息模型视图命名宜由项目代码、专业代码、视图编号、 视图名称、描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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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组成，以连字符“- ”隔开，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项目代码应符合企业工程项目编码相关规定；

2 专业代码、视图编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51301

中的有关规定；

3 视图名称应简要表达视图内容特征；

4 描述字段可自定义，也可省略。

5.4.3 视图编号应按视图分类和顺序编号，每个视图分类可根据实 际需求扩充，可参照

表 5.4.3 确定。

表 5.4.3 视图编号

视图编号 视图名称

000~029 图纸目录、设计说明

030~059 原理图、系统图、三维视图

060~099 勘察测绘图、总图、防火分区示意图、人防分区示意图

100~199 平面图 (项目级、功能级模型单元)

200~299 立面图 (项目级、功能级模型单元)

300~399 剖面图 (项目级、功能级模型单元)

400~499 大比例模型视图 (功能级模型单元或局部)

5000~5099 建筑外围护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100~5199 其他建筑构件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200~5299 给水排水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300~5399 暖通空调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400~5499 电气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500~5599 智能化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5600~5699 动力系统模型视图 (构件级模型单元)

600~699 建筑指标表、模型工程量清单等表格

700~799

项目需求书、建筑信息模型执行计划、工程建设审批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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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99 (自定义)

5.5 图纸化表达

5.5.1 各类表达方式应在单元化表达的基础之上、根据工程图纸出版要求进行图纸化表达。

5.5.2 工程图纸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图纸目录应基于模型中图纸明细表直接生成；

2 设计说明中所涉工程技术指标，宜和模型导出信息关联；

3 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和场地竖向图应基于模型视图导出；

4 原理图和系统图宜基于模型视图导出，也可基于专业建筑信息模型软件绘制。所涉

工程技术参数，宜和模型导出信息关联；

5 工程量表和设备材料表应基于模型生成，且数据应当一致。

6 深化设计阶段的组合图、装配图和安装图应基于模型视图导出。。

5.5.3 计算书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采用集成建模功能的建筑信息模型软件进行计算；

2 计算书所涉工程技术参数应与模型导出数据关联且一致；

3 计算结果可标示在设计说明或设计图中，且数据应关联；



21

附录 A 常见工程对象的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

A.0.1 场地工程对象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 A.0.1 的规定。

表 A.0.1 场地工程对象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

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地形 (现

状 )

—
G1/N1 G1/N1 G2/N2 G3/N3

道路 (现

状 )

道路铺面
G1/N1 G1/N1 G1/N2 G4/N4

道路路缘与排 水沟
— —

G4/N4

道路附件
— —

G3/N3 G4/N4

道路照明
— —

G3/N3 G4/N4

车辆收费系统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 (现

状 )

停车场路面
G1/N1 G2/N2 G3/N3 G4/N4

停车场路肩和 排水

沟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附件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照明
— —

G1/N2 G3/N3 G4/N4

外部停车控制设备
— —

G1/N2 G2/N3 G4/N4

建筑物 (现

状 )

建筑物及与建

筑物配套的附

属设施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道路 (新

建 )

道路铺面
Gl/N1 G1/N1 G2/N2 G3/N3 G4/N4

道路路缘与排 水沟
—

G1/N1 G2/N2 G3/N3 G4/N4

道路附件
— —

G2/N2 G3/N3 G4/N4

道路照明
— —

G2/N2 G3/N3 G4/N4

车辆收费系统
— —

G1/N2 G3/N3 G4/N4

G2/N2 G3/N3

G4/N4

G3/N3

G1/N2

G1/N2

G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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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停车场 (新

建 )

停车场路面
G1/N1 G1/N1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路肩 和排

水沟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附件
— —

G1/N2 G3/N3 G4/N4

停车场照明
— —

G1/N2 G3/N3 G4/N4

外部停车控制设

备

— —
G1/N2 G2/N3 G4/N4

广场
—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人行道

人行道
—

G1/N1 G2/N2 G3/N3 G4/N4

人行道附属 设施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活动 区
—

G1/N1 G2/N2 G3/N3 G4/N4

园 林 景 观

(新建 )

种植灌溉
—

G1/N1 G2/N2 G3/N3 G4/N4

草坪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植物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种植配件
— —

G2/N2 G3/N3 G4/N4

景观照明
— —

G2/N2 G3/N3 G4/N4

园林景观附

属物

— —
G2/N2 G3/N3 N4/N4

场地附属 设

施

消防栓
— —

G2/N2 G3/N3 G4/N4

排水口
— —

G2/N2 G3/N3 G4/N4

室外喷泉
— —

G2/N2 G3/N3 G4/N4

围墙和大门
— —

G2/N2 G3/N3 G4/N4

室外家具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标志牌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旗杆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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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1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场地附属 设

施

覆盖与遮蔽
— —

G2/N2 G3/N3 G4/N4

外部气体照 明
— —

G2/N2 G3/N3 G4/N4

现场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挡土墙
—

G1/N1 G2/N2 G3/N3 G4/N4

场地桥梁
—

G1/N1 G2/N2 G3/N3 G4/N4

现场检查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场地特制品
— —

G2/N2 G3/N3 G4/N4

管道
— —

G2/N2 G3/N3 G4/N4

管道管配件 和连

接件

— —
G2/N2 G3/N3 G4/N4

阀门
— —

G 2/N2 G 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构筑物
—

—
G2/N2 G3/N3 G4/N4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设备接口
— —

G2/N2 G3/N3 G4/N4

室外消防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安装附件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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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建筑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宜符合表 C.0.2 的规定。

表 A.0.2 建筑工程对象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建筑外墙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建筑内墙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2/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建筑柱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门窗

框材/嵌板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通风百叶 /观 察

窗

— —
G1/N2 G3/N3 G4/N4

把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屋顶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

G1/N2 G3/N3 G4/N4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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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屋顶

檐口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楼地面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保温层
— —

G1/N2 G3/N3 G4/N4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幕墙

嵌板 G1 —
G2/N2 G3/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顶棚

板材
— —

G2/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2/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楼梯

梯段/平台/ 梁

—
G1/N1 G1/N2 G3/N3 G4/N4

栏杆/栏板
—

G1/N1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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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楼梯

防滑条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运输系统

主要设备
—

G1/N1 G1/N2 G3/N3 G4/N4

附属配件
— —

G1/N2 G2/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坡道/台阶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栏杆/栏板 G1/N1 G1/N1 G1/N2 G3/N3 G4/N4

防滑条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散水与明 沟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栏杆

扶手
G1/N1 G1/N1 G2/N2 G4/N3 G4/N4

栏板/护栏 G1/N1 G1/N1 G3/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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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2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雨棚

基层 /面层 / 板

材

G1/N1 G1/N1 G2/N2 G4/N3 G4/N4

主要支撑

构件 — —
G1/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

配件 — —
G1/N2 G3/N3

安装构件
— —

G1/N2

密封材料
— —

G1/N2 G4/N4

阳台、露 台

基层/面层 G1/N1 G1/N1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3/N3 G4/N4

配筋
— —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密封材料
—

G1/N2 G2/N3 G4/N4

压顶

基层/面层
— —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变形缝

填充物
— —

G1/N2 G2/N3 G3/N4

盖缝板
— —

G1/N2 G3/N3 G3/N4

安装构件
— —

G1/N2 G2/N3 G3/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3/N4

室内构造

基层 /面层 / 嵌

板

— —
G2/N2 G3/N3 G4/N4

支撑构件/龙 骨

— —
G1/N2 G3/N3 G4/N4

G3/N3

G3/N3 G4/N4

G3/N3

G4/N4

G1/N2

G2/N2

G1/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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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0.2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

设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室内构造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装饰物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2/N3 G4/N4

家具

家居
— —

G1/N2 G2/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室内绿化 与

内庭

绿植/水景
— —

G1/N2 G2/N3 G4/N4

陈设/装饰物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设备安装 孔

洞

孔洞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1/N2 G3/N3 G4/N4

预埋件
—

G1/N2 G3/N3 G4/N4

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各类设备 基

础

基层/面层
— —

G1/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地下防水 构

造

防水层
— —

G1/N2 G3/N3 G4/N4

保护层
— —

G2/N2 G3/N3 G4/N4

其他构造层
— —

G1/N2 G3/N3 G4/N4

配筋
— —

G1/N2 G3/N3 G4/N4

安装构件
— —

G1/N2 G3/N3 G4/N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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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材料
— —

G1/N2 G3/N3 G4/N4

A.0.3 结构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3 的规定。

表 A .0.3 结构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

计

施工深 化

设计

地基、基 础

独立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条形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筏板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桩基础
—

G1/N1 G2/N2 G3/N3 G4/N4

防水板
—

G1/N1 G2/N2 G3/N3 G4/N4

承台
—

G1/N1 G2/N2 G3/N3 G4/N4

锚杆
—

G1/N1 G2/N2 G3/N3 G3/N4

挡土墙
—

G1/N1 G2/N2 G3/N3 G4/N4

配筋
— —

G3/N2 G4/N3 G4/N4

钢筋混

混凝土梁
— —

G2/N2 G3/N3 G4/N4

混凝土板
—

G2/N1 G3/N2 G4/N3 G4/N4

混凝土柱 G2/N1 G3/N2 G4/N3 G4/N4



30

凝土结

构

—

混凝土墙
—

G2/N1 G3/N2 G4/N3 G4/N4

配筋
— —

G3/N2 G4/N3 G4/N4

楼梯、坡

道
— —

G3/N2 G4/N3 G4/N4

节点
— —

G3/N2 G4/N3 G4/N4

钢结构
钢梁

— —
G2/N2 G3/N3 G4/N4

钢柱
—

G2/N1 G3/N2 G4/N3 G4/N4

钢骨梁
— —

G2/N2 G3/N3 G4/N4

钢骨柱
—

G2/N1 G3/N2 G4/N3 G4/N4

钢结构杆

件 — —
G3/N2 G4/N3 G4/N4

钢模条
— —

G3/N2 G4/N3 G4/N4

拉索
— —

G3/N2 G4/N3 G4/N4

钢梯
— —

G3/N2 G4/N3 G4/N4

楼承板
—

G2/N1 G3/N2 G4/N3 G4/N4

钢支撑
— —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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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 —

G3/N2 G4/N3 G4/N4

木结构
—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砌体结

构 —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A.0.4 给排水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4 的规定。

表 A .0.4 给排水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

计

施工图

深化设

计

供水设 备/

设施

水箱 — — G2/N2 G3/N3 G3/N4

加压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给水设 施

(水表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加热储

热设备/

热水器 — — G2/N2 G3/N3 G3/N4

换热器 — — G2/N2 G3/N3 G3/N4

太阳能

集热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热水机

组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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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 —

热泵机

组 — —
G2/N2 G3/N3 G3/N4

加热储 热

设 施

(检查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排水设 备/

设施

提升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隔油设

施 — —
G2/N2 G3/N3 G3/N4

排水设 施

(检查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水处理

设备/设

软化水

设备 — —
G2/N2 G3/N3 G3/N4

过滤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膜处理

设备 — —
G2/N2 G3/N3 G3/N4

地下水

有毒物

质去除

— —
G2/N2 G3/N3 G3/N4



33

施 设备

消毒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设 备/

设施

消防水

泵 — —
G2/N2 G3/N3 G3/N4

高位消

防水箱 — —
G2/N2 G3/N3 G3/N4

稳压泵 — — G2/N2 G3/N3 G3/N4

消防增

压稳压

给水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水

泵接合

器

— —
G2/N2 G3/N3 G3/N4

消火栓 — — G2/N2 G3/N3 G3/N4

喷头 — — G2/N2 G3/N3 G3/N4

报警阀

组 — —
G2/N2 G3/N3 G3/N4

水流指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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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器 — —

试水装

置 — —
G2/N2 G3/N3 G3/N4

减压孔

板 — —
G2/N2 G3/N3 G3/N4

大空间 智

能型

主动喷

— —
G2/N2 G3/N3 G3/N4

水灭火

装置

固定消

防炮 — —
G2/N2 G3/N3 G3/N4

细水雾

灭火设

备

— —
G2/N2 G3/N3 G3/N4

气体灭

火设备 — —
G2/N2 G3/N3 G3/N4

泡沫灭

火设备 — —
G2/N2 G3/N3 G3/N4

消防器

材 — —
G2/N2 G3/N3 G3/N4

消防水

池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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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设 施

(阀门

井等)

— —
G2/N2 G3/N3 G3/N4

管道和

管道附

件

管道及

管件 — —
G2/N2 G3/N3 G3/N4

阀门 — — G2/N2 G3/N3 G3/N4

仪表 — — G2/N2 G3/N3 G3/N4

过滤器 — — G2/N2 G3/N3 G3/N4

旋流防

止器 —

—
G2/N2 G3/N3 G3/N4

吸水喇

叭口 — —
G2/N2 G3/N3 G3/N4

波纹补

偿器 — —
G2/N2 G3/N3 G3/N4

可曲挠

橡胶接

头

— —
G2/N2 G3/N3 G3/N4

金属软

管 — —
G2/N2 G3/N3 G3/N4

存水弯 — — G2/N2 G3/N3 G3/N4

清扫口 — — G2/N2 G3/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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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口 — — G2/N2 G3/N3 G3/N4

通气帽 — — G2/N2 G3/N3 G3/N4

雨水斗 — — G2/N2 G3/N3 G3/N4

套管 — — G2/N2 G3/N3 G3/N4

支吊架 — — G3/N3 G3/N4

保温材

料 — —
G3/N3 G4/N4

卫浴装 置

— — —
G2/N2 G3/N3 G3/N4

A.0.5 暖通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5 的规定。

表 A .0.5 暖通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 计 方案设 计 初步设 计 施工图 设

计

施工图

深化设

计

冷热源

设备/设

施

冷水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溴化锂

吸收式

机组

— —
G2/N2 G3/N3 G4/N4

换热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热泵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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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
— — G2/N2 G3/N3 G4/N4

单元式

热水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蓄热蓄

冷装置

— —
G2/N2 G3/N3 G4/N4

水系统

设备/设

施

冷却塔
— — G2/N2 G3/N3 G4/N4

水泵
— — G2/N2 G3/N3 G4/N4

膨胀水

箱

— —
G2/N2 G3/N3 G4/N4

自动补

水定压

装置

— —
G2/N2 G3/N3 G4/N4

软化水

器

— —
G2/N2 G3/N3 G4/N4

集分水

器 — —
G2/N2 G3/N3 G4/N4

供暖设 备/

设施

散热器 — — G2/N2 G3/N3 G4/N4

暖风机 — — G2/N2 G3/N3 G4/N4

热空气

幕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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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除

尘及防

排烟设

备/设施

风机
— — G2/N2 G3/N3 G4/N4

换气扇 — — G2/N2 G3/N3 G4/N4

风幕 — — G2/N2 G3/N3 G4/N4

除尘器 — — G2/N2 G3/N3 G4/N4

空气调

节设备/

设施

组合式

空调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新风热

交换器 — —
G2/N2 G3/N3 G4/N4

新风处

理机组 — —
G2/N2 G3/N3 G4/N4

风机盘

管 — —
G2/N2 G3/N3 G4/N4

变风量

末端 — —
G2/N2 G3/N3 G4/N4

多联式

空调机

组

— —
G2/N2 G3/N3 G4/N4

房间空

调器 — —
G2/N2 G3/N3 G4/N4

单元式

空调机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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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除

湿机组 — —
G2/N2 G3/N3 G4/N4

加湿器 — — G2/N2 G3/N3 G4/N4

空气净

化装置 — —
G2/N2 G3/N3 G4/N4

管路及

管路附

件

管道及

管件 — —
G2/N2 G3/N3 G4/N4

风管及

风管管

件

— —
G2/N2 G3/N3 G4/N4

阀门 — — G2/N2 G3/N3 G4/N4

集气罐 — — G2/N2 G3/N3 G4/N4

热量表 — — G2/N2 G3/N3 G4/N4

消声器 — — G2/N2 G3/N3 G4/N4

补偿器 — — G2/N2 G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支吊架 — — G2/N2 G3/N3 G4/N4

设备隔

振 — —
G2/N2 G3/N3 G4/N4

保温材

料 — — —
G2/N3 G3/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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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末

端
风口 — —

G2/N2 G3/N3 G4/N4

A.0.6 电气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5 的规定。

表 A .0.6 电气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图深 化

设计

供配电

配变电所 布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10 (6) kV 配

电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配电变压 器

— —
G2/N2 G3/N3 G4/N4

低压配电 装

置
— —

G2/N2 G3/N3 G4/N4

电力电容 器

装置
— —

G2/N2 G3/N3 G4/N4

直流屏、信 号屏

— —
G2/N2 G3/N3 G4/N4

自备应急

柴油发电 —
G2/N1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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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备应急 电

源

机组

应急电源 装置

(EPS)
— —

G2/N2 G3/N3 G4/N4

不间断电

源装置

( UPS)

— —
G2/N2 G3/N3 G4/N4

低压配电

低压电器
— —

G2/N2 G3/N3 G4/N4

低压配电
— —

G2/N2 G3/N3 G4/N4

线路

低压配电

系统的电

机防护

— — —
G3/N3 G4/N4

成套控制 装

置
— — —

G3/N3 G4/N4

电气系统 器

件
— — —

G3/N3 G4/N4

照明灯具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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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供电 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照明配电 线

路
— —

G2/N2 G3/N3 G4/N4

照明控制
— —

G2/N2 G3/N3 G4/N4

设备

照明控制 线

路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

散指示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

明线路
— —

G2/N2 G3/N3 G4/N4

建筑物防

雷、接地和

防雷接闪 器

— —
G2/N2 G3/N3 G4/N4

防雷引下 线

— — — — —

接地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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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场所

的安全防

护

防雷击电 磁

脉冲
— — — — —

通用电力

设备接地

及等电位

联结

— —
G2/N2 G3/N3 G4/N4

配电线路

及线路敷

设

线槽布线
— —

G2/N2 G3/N3 G4/N4

电缆桥架 布

线
— —

G2/N2 G3/N3 G4/N4

封闭式母 线

布线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G3/N3 G4/N4

电缆电线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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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器材 支

吊架

A.0.7 智能化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5 的规定。

表 A .0.7 智能化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深化 设

计

信息设施 系

统

通信接入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电话交换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信息网络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综合布线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室内移动 通

信覆盖 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卫星通信 系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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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设备

有线电视

及卫星电

视接收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广播系统 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会议系统 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信息导入

及发布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时钟系统 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建筑设备 管

理系统

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建筑能效
— —

G2/N2 G3/N3 G4/N4

监控系统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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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自动

报警控制

系统

火灾报警

控制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专用

电话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广播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应急

照明和疏

散指示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消防电源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电气火灾 自

动报警 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防火门监

控系统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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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 系

统

安全防范 综

合管理 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人侵报警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视频安防

监控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出入口控

制系统设

备

— —
G2/N2 G3/N3 G4/N4

电子巡查

管理系统

设备

— —
G2/N2 G3/N3 G4/N4

访客对讲 系

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停 车 库

( 场 ) 管 理

系统设备

— —
G2/N2 G3/N3 G4/N4

应急联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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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备 设

备

智能化系 统

线路及 敷设

器材

智能化系 统

线路
— —

G2/N2 G3/N3 G4/N4

电缆桥架
— —

G2/N2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G3/N3 G4/N4

电线、电缆

配线管材

＜D50

— — — — —

电缆电线

敷设器材

支吊架

— —
G2/N2 G3/N3 G4/N4

智能化系 统

器件
— — — N2 N3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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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动力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宜符合表A.0.5 的规定。

表 A .0.8 动力专业模型单元交付深度与设计阶段对照表

设计阶段 模型构

件

概念设计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 计 施工图深 化

设计

锅炉

燃气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油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煤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余热锅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导热油炉

(有 机 载 体

炉)

—
G2/N1 G3/N2 G4/N3 G4/N4

燃气热水 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汽轮机及 辅

汽轮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凝汽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润滑油装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减温减压 装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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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设备
冷却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抽真空装 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起重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锅炉燃烧

与烟风设

备

燃烧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鼓风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引风机 — G2/N1 G3/N2 G4/N3 G4/N4

空气预热 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省煤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除尘器 — G2/N1 G3/N2 G4/N3 G4/N4

烟囱 G1/N1 G2/N1 G3/N2 G4/N3 G4/N4

脱硫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脱硝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给水与水 处

理设备

补水泵 — — G2/N2 G3/N3 G4/N4

水箱 — G2/N1 G2/N2 G3/N3 G4/N4

软水器 — — G2/N2 G3/N3 G4/N4

加药装置 — — G2/N2 G3/N3 G4/N4

除氧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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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水定压 装

置 — —
G2/N2 G3/N3 G4/N4

水表 — —
G2/N2 G3/N3 G4/N4

排污扩容 器

— —
G2/N2 G3/N3 G4/N4

热水和蒸

汽输配设

备

换热器 — — G2/N2 G3/N3 G4/N4

分集水器 — — G2/N2 G3/N3 G4/N4

水过滤器 — — G2/N2 G3/N3 G4/N4

循环水泵 — — G2/N2 G3/N3 G4/N4

凝结水泵 — — G2/N2 G3/N3 G4/N4

疏水箱 — — G2/N2 G3/N3 G4/N4

疏水扩容 器

— —
G2/N2 G3/N3 G4/N4

疏水泵 — — G2/N2 G3/N3 G4/N4

供煤设备

给煤机 — N1 G2/N2 G3/N3 G4/N4

磨煤机 — N1 G2/N2 G3/N3 G4/N4

原煤仓 — N1 G2/N2 G3/N3 G4/N4

煤粉仓 — N1 G2/N2 G3/N3 G4/N4

带式输送 机

—
N1 G2/N2 G3/N3 G4/N4

调压装置 — G2/N1 G3/N2 G4/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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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燃气设 备

燃气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电加热器 — — G2/N2 G3/N3 G4/N4

燃气流量 计

— —
G2/N2 G3/N3 G4/N4

燃气表 — — G2/N2 G3/N3 G4/N4

供油设备

燃油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油加热器 — —
G2/N2 G3/N3 G4/N4

油流量计 — —
G2/N2 G3/N3 G4/N4

储油箱 — — G2/N2 G3/N3 G4/N4

供油泵 — — G2/N2 G3/N3 G4/N4

注油泵 — —
G2/N2 G3/N3 G4/N4

膨胀罐 — —
G2/N2 G3/N3 G4/N4

储存罐 — — G2/N2 G3/N3 G4/N4

污油罐 — — G2/N2 G3/N3 G4/N4

气体流量 计

— —
G2/N2 G3/N3 G4/N4

冷却器 — —
G2/N2 G3/N3 G4/N4

干燥器 — —
G2/N2 G3/N3 G4/N4

过滤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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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气体 制

备设备

气水分离 器

— —
G2/N2 G3/N3 G4/N4

分解炉 — — G2/N2 G3/N3 G4/N4

储罐 — — G2/N2 G3/N3 G4/N4

空气压缩 机

— —
G2/N2 G3/N3 G4/N4

除油过滤 器

— —
G2/N2 G3/N3 G4/N4

气体供应 设

备

高压气瓶 — — G2/N2 G3/N3 G4/N4

减压装置 — —
G2/N2 G3/N3 G4/N4

汇流总管 — —
G2/N2 G3/N3 G4/N4

低温液体 储

罐 — —
G2/N2 G3/N3 G4/N4

汽化器 — — G2/N2 G3/N3 G4/N4

真空管道 设

备

真空泵 — — G2/N2 G3/N3 G4/N4

真空罐 — — G2/N2 G3/N3 G4/N4

油水分离 器

— —
G2/N2 G3/N3 G4/N4

消声器 — —
G2/N2 G3/N3 G4/N4

管道 — — G3/N2 G4/N3 G4/N4

阀门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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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及管 路

附件

热量表 — — G2/N2 G3/N3 G4/N4

补偿器 — — G2/N2 G3/N3 G4/N4

仪表 — — G2/N2 G3/N3 G4/N4

管道支撑 件

— —
G2/N2 G3/N3 G4/N4

阻火器 — — G2/N2 G3/N3 G4/N4

设备隔振 — — G2/N2 G3/N3 G4/N4

其他 — — G2/N2 G3/N3 G4/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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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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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标准》（DBJ04/T-XXX-2023），经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X

年 X 月 X 日以第 XXXX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省建筑工程设计行

业建筑信息模型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并广泛征求了有关部门、单

位的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经有关部门会审定稿。

为便于广大施工、监理、设计、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

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信息模型设计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

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

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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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本标准规定的建筑信息模型制图要求，适用于公共建筑、居住建筑等民用建筑，以

及各类厂房、仓库及其辅助设施等一般工业建筑。另外，为了更好地使工程各参与方能够利

用建筑信息 模型进行协同，本条文规定涵盖了建筑信息模型的创建、应用和交互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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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1 一般规定

3.1.4 模型单元的几何信息和属性信息形成了对建筑物的数字 化描述，具有数据海量、

数据类型繁多等特点，因此良好的信息 质量才能保障 BIM 的信息交付效率。本条的三款规

定可依次理 解为充分性、有效性和适宜性，三者为质量管理的基本原则，在 模型单元的设

计表达中同样应该遵循。充分性原则保障了建筑物 的数字化描述信息均能够在建筑信息模

型中找到；有效性原则目 的是信息或数据能够使用；适宜性原则说明信息不是一成不变 的，

而是根据项目的进展不断地调整和更新，以满足各类信息应 用的需求。

3.1.5 建筑信息模型承载的信息丰富，为了使交付物充分体现 出数字化的特点，本条规

定了交付的两条原则，即多样性和关联 性。交付物形式多种多样，所以有必要利用多种方

式完成交付物 的表达。同时，鉴于信息的关联性，也要求无论采用何种表达方 式，均能够

与建筑信息模型之间形成数据上的关联。

3.2 模型单元命名规则

3.2.1 本条规定模型单元命名的基本原则。根据对实践情况的调研，当前对于模型单元的

命名比较混乱，存在着命名缺乏可辨 识度、符号种类繁多、前后不一致等情况，甚至在同

一项目中还 出现了对于同一种工程对象多种命名的情况。命名的混乱会导致 诸多问题，如

信息检索困难，模型层次混乱，甚至工程量数据也 会发生错误。

3.3 颜色设置规则

3.3.1 建筑信息模型的表达应充分考虑电子化交付和彩色表达 方式，以充分发挥 BIM 的

优势和特点，十分重要的是能够通过 色彩视觉迅速判断出建筑工程组成系统。对于工程参

与方内部协 同，本标准不做要求，例如在设计院内部，给水排水专业设计人 员可按照企业

自身的规定设置颜色。当对外交付给业主，尤其是 审批部门时，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应当

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另 外，合理的颜色设置有利于信息模型在运维和管理方面的应用。



62

与消防有关的系统或设施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设计及审查环节的关键，本

条规定为了着重突出消防体系，采用了红色系进行表达。

3.4 设计模型精细度

3.4.2 考虑到多种交付情况，因此模型单元划分为四个级别。项目级模型单元可描述项目

整体和局部；功能级模型单元由多种构配件或产品组成，可描述诸如手术室、整体卫浴等具

备完整功 能的建筑模块或空间；构件级模型单元可描述墙体、梁、电梯、配电柜等单一的

构配件或产品。多个相同构件级模型单元也可成组设置，但仍然属于构件级模型单元；零件

级模型单元可描述钢筋、螺钉、电梯导轨、设备接口等不独立承担使用功能的零件或组件。

模型单元会随着工程的发展逐渐趋于细微。模型单元可具有嵌套关系，低级别的模型单元可

组合成高级别模型单元定。

3.5 设计模型成果版本管理

3.5.1 建筑信息模型的版本管理是加强信息痕迹管理的一种手段。相较于传统的二维图纸

交付，由于信息化的数据复杂等特点，信息追溯时会遇到查询上的困难，因此有必要进行科

学的版本管理。

3.6 软件基本要求

3.6.1 本条参照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施工应用标准》GB/T 51301-2018 制订，并增加

若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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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单元表达

4.2 几何信息表达

4.2.1 模型单元所承载的几何信息描述了工程对象的空间位置和自身的几何特征，主要由

三方面的指标来控制，即空间定位、 空间占位和几何表达精度。其中空间定位确定表述工

程对象在三维空间中的位置，解决“在哪里”的问题；空间占位确定表述工程对象占据的空

间最大尺寸，解决“有多大”的问题；几何表达 精度确定与表述工程对象的几何相似程度，

解决“像什么”的问题。

4.3 属性信息表达

4.3.1 本条规定属性信息表的基本要素。属性信息以数据条目的方式反映模型单元的所有

工程定义，是信息应用的重点。属性信息的表达主要有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明确，即模型单

元的属性 名称、属性值、属性值来源三个要素均得以表述出来，并一一对 应；第二个是清

晰，即表述方法严谨而简单， 一目了然，使信息 应用方能够快速检索出所需信息，特别是

人机对话过程中，应用方能够依据属性信息作出初步判定；第三是充分，即使应用方能 够

检索所需的全部信息。

4.3.2 本标准规定了属性信息表来作为属性信息表达样式，以满足明确和清晰的原则；规

定了模型单元信息深度来满足充分的 原则。属性信息表承载的信息或数据条目繁多，如果

不进行合理 的规划和整理，会给应用者造成查询困难。

首先要进行属性分组并赋予代号。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 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已规定了属性信息的分组表达时，也需要按照此规定对属性进行整理。需要说明的是，

属性代号与编码作用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替代。属性代号主要为人机 对话提供便利，使人

能够迅速定位属性信息表中的数据位置。

其次是明确标识属性名称、属性值和计量单位。在分组的基础上，本条规定属性名称条

目逐一列举，虽然可能表述冗长，但是会更加清晰明确，有利于查询和迭代。属性值应来源

于信息模 型，如果相互脱节，会给模型应用带来极大的隐患。同时，考虑 到不同的设计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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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信息模型所提供的信息深度是不同的，此时属性信息表预置的数据条目可不表达属性值，

直到有应用需求 时，由掌握此信息的输入方进行补充。另外，可以计量的属性，有必要明

确计量单位，才能确保信息的正确性。例如同样长度， 5m 和 5000mm 在数值上是不同的，

如果不明确表达计量单位，就有可能为下一步的信息应用带来错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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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付物表达

5.1 一般规定

5.1.2 从工程交付物的角度上看，三维模型是通过视图来呈现模型几何信息的，通过表格

以数据条目来呈现模型属性信息，通过文档来呈现必要的叙述性说明，因此三者作为主要表

达方式，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然而考虑到 BIM 的信息多样性和扩展性， 图像、点云、多

媒体和网页在某些情况下也非常有效，可作为有 效表达方式。但由于无法精确测量、工程

逻辑性不强等原因，这几种方式只能作为辅助表达方式。。

5.1.4 由于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如果不进行合理的组织，容易导致信息凌乱和碎片化。利

用模型单元分类进行单元化表达，可以充分反映模型单元的组织层次，也有利于信息递进展

开，从而避免应用者陷入信息"海洋"。设计成果宜 BIM 交付，考虑到现阶段对工程图纸的需

求，本条也明确了图纸化表达方法应用的范畴。

5.2 表达方式

5.2.1 本条规定了主要表达方式的适用性。其中表格和文档不局限于特定形式或文件格式，

也不要求形成独立文件。

5.3 单元化表达

5.3.1 单元化表达方法与模型架构单元化的要求和逻辑一致。采用单元化表达，使信息模

型应用者快速理清模型组织架构，从而迅速地定位所需的信息，也有利于建立表达方式之间

的联系。

5.4 视图化表达

5.4.2 项目编号和项目中的单体编号是由设计企业根 据企业工程项目代码规则确定。例

如 9576-001-A-03-首层平面图, 表示某中学教学楼，项目编号为 9576，单体编号为 001，

专业为建筑专业，视图编号为 03 号图纸，视图名称为首层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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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视图编号宜参照表 5.4.3 的顺序连续编制，编号体现单元化表达特点，将模型构

件按种类从大到小依次表达， 1~4 系图纸可分别表达传统意义上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

图、 详图。 5 系图纸用来表达构建级模型构件，考虑到构建级模型构 件数量较多，因此

根据工程情况，所有的编号均可扩充为 4 位。

5.5 图纸化表达

5.5.1 考虑到当前的交付模式和技术手段，图纸化表达方法还将长期存在。需要说明的是，

此处“图纸”并非指以纸为介质，而是利用二维界面将工程信息整理、组合并有序表达出来。

近些年来出现的电子图档即属于此类。本标准考虑到工程习惯，仍然采用了“图纸”这个说

法。在审批、施工、生产等环节，图纸仍然具有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更加符合人类的思维

模式。图纸化表达有效组织各类表达方式，有利于完成出版文件。本节主要面 向基于 BIM

交付工程图纸而作出规定，主要的原则是：

1) 充分利用信息化优势，采用丰富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设 计意图；

2) 本标准规定了单元化的模型架构和表达方法，因此要 求图纸化表达体现相同的模型内

在关联特点；

3)利用合理的命名方式，使应用者能够迅速掌握图纸大 致内容，提高工作效率；

4) 工程图纸量往往都比较大，需要合理编排，以便应用 者能够迅速定位所需的信息。。

5.5.2 第 5 款 工程量表和设备材料表可由模型直接导出，也可采用工程量专业计算软件

基于模型计算生成。


